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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令  
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2 日 

通傳基礎字第 11063002171 號 

訂定「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及「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機構管理辦

法」。 

附「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及「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機構管理辦

法」 

主任委員 陳耀祥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電信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九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與其空間之設置及使用，應依本規則之規定；本規則未規

定者，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 電信管箱設備：指收容建築物電信線纜之設備，如電信引進管、垂直幹管、

管道間、線架、水平配管、地板管槽、地板線槽、總配線箱（架）、光終端

配線架、集中總箱、主配線箱（室）、支配線箱、拖線箱、宅內配線箱及出

線匣等。 

二、 電信室：指建築物內專供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與有

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引接線纜及設置電信設備之專用空間。 

三、 電信機械設備：指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使用於建築

物內之電信交換設備、電信傳輸設備、電信終端介面設備及其相關附屬設備

之總稱。 

四、電信保安接地設備：指用於保護電信機線設備之接地裝置及各種安全設施。 

五、 集線設備：指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為匯集不同傳輸路由之線纜，所設置之電信及有線廣播電視傳輸、

信號處理設備及線纜收容設備等。 

六、 集線室：指於建築物內除既有電信室外，專供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

服務之電信事業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引接線纜及設置集線設備之專用

空間。 

七、 電信引進管：指以架空或地下方式引進電信及有線廣播電視電纜或光纜至建

築物內總配線箱（架）或光終端配線架、電信室之電信管道。 

八、 社區型建築物：指同一宗建築基地內之建築物，或為統一管理而設同一管理

委員會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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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屋外電信管線設施：指建築基地內建築物間之架空、地下電信線路及地下管

路等管線設備。 

十、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指使用可行之技術與設備，由頭端、有線傳輸網路及其

他相關設備組成之設施。 

十一、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指經依法許可經營有

線廣播電視服務之事業。 

十二、 有線廣播電視相關設備：指為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所需，於建築物屋內

外設置之有線廣播電視設備，如訂戶引進線、訂戶分接器等。 

第 四 條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公告之建築物建

造時，起造人應依規定設置屋內外電信設備，並預留裝置電信設備之電信室及其他空

間。 

   前項之電信設備，包括電信引進管、總配線箱、用戶端子板、電信管箱、電信線

纜與有線廣播電視相關設備及其他因用戶電信服務、有線廣播電視服務需求，須由用

戶配合於責任分界點以內設置之設備。 

   既存建築物之電信設備或供裝置電信設備之空間不足，致不敷該建築物之電信與

有線廣播電視服務需求時，應由所有人與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

業及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系統經營者協商，並由所有人增設。 

   依第一項與前項規定設置專供該建築物使用之電信設備及空間，應按該建築物用

戶之電信及有線廣播電視服務需求，由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

及系統經營者依規定無償連接及使用。 

第 五 條  建築物電信設備連接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之公眾電信網

路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有線廣播電視相關設備，應設有明確之責任分界點。 

第 六 條  前條之設置及維護責任分界規定如下： 

一、建築物引進電纜者： 

(一) 建築物設置用戶側端子板設備者，以用戶側端子板之電介接端子為責任分

界。 

(二) 建築物未設置用戶側端子板設備者，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

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設置於建築物端子板之電介接端子為

責任分界。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二、建築物引進光纜者： 

(一) 建築物設置光終端配線架或光纜用總配線箱者，以光終端配線架或光纜用

總配線箱用戶側光終端箱（盒）之光介接端子為責任分界。 

(二) 建築物未設置光終端配線架或光纜用總配線箱者，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

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設置於建築物之電信設

備光或電介接端子為責任分界。 

   前項責任分界，如附圖一、附圖二、附圖三及附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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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建築物責任分界點以外之公眾電信網路與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設施，由以固定通信

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系統經營者設置及維護。

但社區型建築物內建築物間之管線設施，得由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設置，由所有人

維護。 

   前項電信或有線廣播電視服務終止或供裝方式異動時，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得

要求原服務提供者移除所設置之電信設備，原服務提供者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 

   依第四條規定設置之電信設備，由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設置，並由所有人維護。 

第 八 條  起造人或所有人應設置下列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空間： 

一、電信引進管。 

二、 電信室或總配線箱：依第九條規定應設置電信室者，應預留電表設置位置，

並設置電源引接線、總配線架（板）、用戶側端子板及電信保安接地設備等；

無須設置電信室者，應設置總配線箱、用戶側端子板及電信保安接地設備等。 

三、 自用戶側端子板後之電信管箱設備、電信與有線廣播電視配線線纜、宅內配

線箱及電信插座等設備。 

四、須引進光纜之建築物者，應增設以下設備： 

(一) 光終端配線架或光纜用總配線箱。 

(二) 用戶側光纜配線箱（盒）。 

(三) 用戶側光纜配線箱（盒）至宅內配線箱、支配線箱或單獨所有權建築物主

配線箱之光纜。 

(四) 宅內配線及出線匣等設備。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與系統經營者於前項建築物內提供

電信及有線廣播電視服務時，應設置下列電信設備： 

一、銜接公眾電信網路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引接電纜或光纜。 

二、經營者端子板或光纜配線箱（盒）。 

三、必要之電信機械設備。 

   建築物所在地位於經主管機關公告當地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全數實行光纖入戶

（FTTH）供裝之地區者，建築物起造人得僅依規定引進光纜，無需設置供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連接使用之主幹同軸電纜及其空間。 

   前項地區之公告由主管機關每年定期實施，並以鄉（鎮、市、區）為原則。 

第 九 條  新建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設置電信室： 

一、用戶側光纜總心數超過四十八心。 

二、地上層五樓以上且設有地下室之建築物，引進電話電纜總對數超過二十對。 

   前項電信室應依附件一電信室面積一覽表設置於建築物適當處所，有關引進電話

電纜總對數應依本會所定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以下簡稱建築物設

備技術規範）計算之。其有地下層兩層以上者，以設於非最底層樓層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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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建築物起造人應引進光纜，並依前條第一項規定

辦理： 

一、公有建築物。 

二、集合住宅。 

三、總樓地板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且為下列使用類別之建築物： 

(一) 公共集會類。 

(二) 商業類。 

(三) 休閒、文教類： 

１、供國小學童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２、供國中以上各級學校教學使用之相關場所。（宿舍除外） 

(四) 辦公、服務類。 

(五) 住宅。 

   前項各款建築物之定義，依建築法令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及相關設置空間之設計（含繪製圖說）、設置及檢測，應

依本會所定之建築物設備技術規範辦理。 

第 十一 條  建築物起造人於設計屋內外電信設備與其空間時，應備具「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

備洽辦／審查／審驗申請表」（以下簡稱申請表，附件二），洽請以固定通信網路架

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者諮商辦理引進管、電信室或總配線箱，及線

纜之位置等事項。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者受理前項洽辦後，應

各於七個工作日內完成洽辦事宜；未參與洽辦之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

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者不得對洽辦結果提出異議。 

   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相關設置空間設計圖說完成後，建築物起造人應於申報開工前，

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或本會委託辦理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之電信專業驗證機構

（以下合併簡稱審驗機構）申請審查，並依規定繳交審查費。 

一、依規定完成洽辦及設計圖說簽證之申請表。 

二、 依建築物設備技術規範規定填報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計清單及相關設

計圖說（含平面配置圖、垂直昇位圖及建築基地位置圖）。 

   審驗機構應於建築物起造人依規定繳交審查費次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查，並

簽註審查意見。檢具之文件不全或申請表記載內容不完備者，審驗機構應通知建築物

起造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經審查不合格者，審

驗機構應列具不合格事項，通知建築物起造人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改善仍不完備

者，駁回其申請，繳交之審查費不予退還。 

   前項補正及改善期間以二個月為限。建築物起造人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補正或

改善者，得於屆期前，檢具事由向審驗機構申請展延。展期最長不得逾二個月，並以

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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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合格證明有效期限為五年，並自審驗機構完成審查作業次日起算。建築物起

造人無法於期限內依第十二條規定申請審驗者，得於屆期前，檢具事由向審驗機構申

請展延。展期最長不得逾建築執照有效日期，並以一次為限。逾有效期間者，其申請

文件予以發還。 

第 十二 條  建築物電信設備設置完成後，建築物起造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或審驗機構申

請審驗。 

一、依規定完成審查之申請表。 

二、依建築物設備技術規範規定填報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檢測紀錄表。 

三、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出具之建築物電信設備竣工檢查報告。 

四、前條第三項第二款之電子檔光碟片一份。 

   審驗機構應於建築物起造人依規定繳交審驗費次日起十四個工作日內完成審驗，

並簽註審驗意見。檢具之文件不全、申請表記載內容不完備者，審驗機構應通知建築

物起造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經審驗不合格者，

審驗機構應列具不合格事項，通知建築物起造人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或改善仍不完

備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補正及改善期間以二個月為限。建築物起造人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補正或

改善者，得於屆期前，檢具事由向審驗機構申請展延。展期最長不得逾二個月，並以

一次為限。 

   經審驗合格者，其送審查及審驗之文件予以發還；起造人或所有人經繳交審定證

明證照費，並得依審驗合格之線纜類別申請核發下列審定證明： 

一、 電纜窄頻審定證明：適用建築物依照建築物設備技術規範僅設置電話主幹配

線者。 

二、 電纜寬頻審定證明：適用建築物依照建築物設備技術規範設置電話及數據配

線，其數據主幹及宅內數據配線採用超五類非遮蔽對絞型或屏蔽對絞型電纜

以上等級設計者。 

三、 光纜到戶審定證明：適用建築物依照建築物設備技術規範設置電話及數據配

線，其數據主幹採用光纜設計，宅內數據配線採用超五類非遮蔽對絞型或屏

蔽對絞型電纜以上等級設計者。 

第 十三 條  建築物電信設備與其空間經審驗合格，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

事業及系統經營者始得使用。但非屬本會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公告之建築物，不

在此限。 

第 十四 條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者應妥善保存完成洽辦

之申請表及相關資料電子檔或原件，供本會查核。 

   各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者均無法辦理第十一

條所定事宜時，應共同成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建設協商小組，協調各地受理窗口、

網路銜接或共用管線等相關作業事宜，必要時，由本會協調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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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或系統經營者為提供建築物起造人

或所有人電信及有線廣播電視服務，得連接使用之電信引進管數量如下： 

一、光纜：一管。 

二、同軸電纜：一管。 

三、電話電纜：每六百對至多使用一管，每逾六百對得再使用一管。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已連接使用之電信引進管數量超過

前項規定，致妨礙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選擇其他經營者提供電信或有線廣播電視服

務者，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得以合理期限，要求其騰空超用之電信引進管，改供其

他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或系統經營者使用。 

第 十五 條  本法施行前之既存建築物，其起造人或所有人所設置之電信設備不符本規則之規

定時，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經營者得不予銜接提供服

務，以維公眾電信網路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安全。 

第 十六 條  連接公眾電信網路之建築物責任分界點內之所有電信設備，除本會公告之簡易電

信設備外，應交由電信工程業者施工及維護，或交由電器承裝業者施作。 

第 十七 條  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人另設置用戶專用交換設備等自用電信機械設備者，應依其

實際需求預留空間及管線，並與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系統

經營者之電信設備分開設置。但經洽提供該建築物電信服務之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

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系統經營者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 十八 條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或系統經營者利用建置於電信室之

電信設備，提供該建築物以外之用戶電信或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應事先徵求該建築

物所有人同意；其補償，由電信事業或系統經營者與該建築物所有人協議之。 

第 十九 條  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建設其公眾電信網路或系統經營者

建設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得有償使用建築物空間設置集線室及集線設備。 

第 二十 條  建築物起造人應建立建築物電信管箱及配線等電信設備之管線竣工圖表等明細，

並移交該建築物管理委員會、管理負責人或所有人。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所定申請書表、作業流程及審定證明，由本會訂定公告之。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施行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新建建築物，自本規則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

得適用電信法第三十八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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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電信室面積一覽表 

引進電話電纜總對數 
用戶側 

光纖心數 
電信室面積 備    註 

200 對以下 

但必須設置電信室者 
49-96 3.6 ㎡以上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1.5m。 

201～600 對 97-300 7 ㎡以上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1.5m。 

601～1000 對 301-600 14 ㎡以上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2.5m。 

1001～2000 對 601-1200 20 ㎡以上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2.5m。 

2001～4000 對 1201-2400 30 ㎡以上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2.5m。 

4001～6000 對 2401-4800 43 ㎡以上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2.5m。 

6001 對以上 4801 以上 

由以固定通信網

路架構提供電信

服務之電信事業

及系統經營者與

建築物起造人或

所有人共同協商

決定之。 

室內淨高至少 2.1m，最窄平

面長度不得少於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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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洽辦／審查／審驗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起造人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起造人 
姓     名 

(或公司名稱) 
 

身分證或營利 

事業統一編號 
         電  話  

通訊處  

設計人 

姓名  
開業證等級字

號/執業執照 
 電 話  

執業機構/事務所名稱 

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執業機構/ 

事務所地址 
 

        

承攬人 

電信工程業名稱  登記執照號碼  
相關同業公會 
當年度會員證書編號 

 

電器承裝業名稱  登記執照號碼  
電氣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當年度會員證書編號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電 話  

建
物
資
料 

建築地址  建築地號  建造執照號碼  

建物名稱  總樓地板面積：          m
2
 基地面積：           m

2
 

起訖工期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工地電話  

使用區分 □住宅  □辦公 □營業 □醫院  □學校  □其他 

線纜對數 
或 心數 

 □引進電纜總對數           對。   
 □用戶側光纜總心數，共         心。  

層樓戶數 
地   下 

層 
地    上 

層 
共 棟      

   樓      戶 

電
信
室
設
置 

□ 1.須備電信室者： 
□建築物用戶側光纜總心數超過四十八心 
□地上層五樓以上且設有地下室之建築物，引進電纜總對數超過二十對 

□ 2.無須備電信室者：無上述須備電信室情形之一者 

電信室面積： 
□ 3.6㎡以上；□ 7㎡以上；□ 14㎡以上 
□ 20㎡以上 ；□ 30㎡以上；□ 43㎡以上 

檢附資料 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相關設計圖說(含平面配置圖、垂直昇位圖及建築基地位置圖)及設計清單各一式四份。 

備註 

1.本申請表一式四份，於完成洽辦後，由二洽辦單位各留存一份，餘二份於完成審驗後，由審驗機構及起造人各留存一份。 
2.所附電信設備設計圖說及設計清單，於完成洽辦後，由二洽辦單位各留存一份，餘二份於於完成審查後，由審驗機構及起造人各留存一份。 
3.建築物無名稱者，建築物名稱欄應填「無」字。 
4.起造人依建管相關規定應檢附之設計圖說，請另依其規定辦理。 

5.承攬人應檢具登記執照及當年度會員證書影本俾供核對。 

二、設計圖說簽證：（簽證人依建築法及技師法規定辦理）                                                             簽證日期：  年  月  日 

簽證人 

姓名  
開業證等級字號/

執業執照 
 電  話  

簽
證
章 

簽
證
人 

 執業機構/事務所

名稱 

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執業機構/事務所

地址 
 

          

三、洽辦：（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及有線廣播電視業者填寫）  電信洽辦日期：  年   月  日   有線廣播電視洽辦日期：  年  月 日 

電信事業
公司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有線廣播
電視公司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建造時應 

洽辦事項 

引 進 管 
□架空     ㎜    管，共    處 

□地下     ㎜    管，共    處 
洽
辦
意
見 

 主管 

姓名 

 承辦人 

姓名 
 

公司

簽章 
 

□電信室或 

□總配線箱 

□地上 層 

□地下 層 

面積： ㎡ 

(     坪) 

電話  

洽
辦
意
見 

 主管 

姓名 

 承辦人 

姓名 
 公司

簽章 
 

諮商引進管與電信室或總配線箱間之線纜位置 電話  

四、審查：（審驗機構填寫）審查類別：□ A1 □ B1 □ C1 □ D1 □ E1□ A2 □ B2 □ C2 □ D2 □ E2□ A3 □ B3 □ C3 □ D3 □ E3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審驗 

機構 

名稱  地址  

定
合
格
章 

審
驗
機
構
判 

 審查人 姓名  技師證書字號  電話  

備註 審查不合格者，另以公文書通知起造人得依規定重新申請審查。 

五、審驗：                                                                                                      審驗日期：  年  月  日 

審驗 

機構 

名稱  地址  

判
定
合
格
章 

審
驗
機
構 

 審驗人 姓名  技師證書字號  電話  

審定類別  備註 審驗不合格者，另以公文書通知起造人得依規定重新申請審驗。 

 

附件二 

案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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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機構管理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電信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機構（以下簡稱審驗機構），係指經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委託辦理建築物電信設備及其相關設置空間設計審查及完工審

驗等業務之機構。 

第 三 條  申請擔任審驗機構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條件： 

一、 依法設立之電信、電機、電子等專業公會團體，或以固定通信網路架構提供

電信服務之電信事業。 

二、 申請人應於本會地區監理處所轄之直轄市或縣（市）各設置至少四處以上受

理設計審查及完工審驗業務之處所（以下簡稱受理點），且受理點設置之行

政區域應達十二個直轄市或縣（市）以上，花蓮縣或臺東縣應至少設置一處

受理點。本會於必要時得要求審驗機構增加受理點數量，或於特定之直轄市

或縣（市）增加受理點，審驗機構不得拒絕。 

三、 申請人應於受理點配置負責審查及審驗業務之人員（以下簡稱審驗人員）至

少一名。 

四、申請人未設置受理點之直轄市或縣（市），以設置收件窗口為原則。 

   前項第三款之審驗人員應具備下列各款資格條件： 

一、 依法領有電機或電子技師證書，並於取得證書後具有連續三年以上電信相關

工作經驗。但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受本會委託之審驗機構所遴聘之審驗人員，

於本辦法發布施行後三年內，不在此限。 

二、 申請時最近一年，至少接受十二小時電信法規之教育訓練（含四小時實務訓

練）及一小時廉潔政令講習。 

   前項第二款教育訓練，由各機構、團體辦理者，應於舉辦訓練前，先經本會認可，

並於訓練後，發給教育訓練證明文件。 

第 四 條  申請人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本會申請擔任審驗機構： 

一、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機構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符合前條第二項第一款審驗人員資格之證明文件及其配置受理點規劃。 

四、審查與審驗部門組織架構及其功能說明。 

五、 測試設備清單及其校正證明文件，清單應載設備名稱、配置地點、廠牌、型

號、功能、校正日期及可執行之測試項目。 

六、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之作業程序。 

七、建築物電信設備審查及審驗受理點、收件窗口清單及其設置規劃。 

八、其他經本會指定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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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檢具之申請文件不齊全者，由本會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

或補正不完備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補正期間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第 五 條  申請人依前條規定應檢具之申請文件完備者，由本會組成評鑑小組，進行實地評

鑑；經實地評鑑未符合規定者，由本會列舉不符合事項通知其限期改善。申請人應於

通知期限內完成改善，並提出改善報告，屆期未完成改善者，駁回其申請。 

   前項改善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第一項評鑑小組設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及評鑑委員三至五人，任期均為一

年。 

   評鑑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第一項評鑑作業之項目、標準及方式，如附件二。 

第 六 條  申請人經本會實地評鑑合格，並與本會簽定委託契約後，始得辦理審查及審驗業

務。審驗機構委託作業流程，如附件三。 

第 七 條  審驗機構辦理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相關設置空間設計之審查及完工之審驗等業務，

應依本法、行政程序法、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用管理規則、電信管理業務規

費收費標準、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以下簡稱技術規範），及本辦法

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除有正當理由外，對申請審查及審驗案件不得拒絕或為差別處

理。 

   審驗機構辦理應至現場審驗之案件，審驗人員應親自至現場執行，詳實記錄其結

果，並提報到場執行之佐證資料。 

   審驗機構應於受理完工審驗之申請案件起七日內，確認其送審文件是否完備。文

件不完備者，應通知建築物起造人補正，其補正期限依建築物電信設備及空間設置使

用管理規則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審驗機構應於完成審驗後，將「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洽辦／審查／審驗申請表」

（以下簡稱申請表）依建築物所在地點、年份及號次依序編列檔號，連同其建築物屋

內外電信設備審查紀錄表及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審驗紀錄表、建築基地位置圖、電

信設備垂直昇位圖及平面配置圖進行電子儲存。 

   審驗機構應於完成審驗日起三日內，將審查或審驗案件相關資料之電子檔傳送至

本會指定位置。 

   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測試設備應具備檢測技術規範測試項目之功能，並符合相

應之校正有效期間。受理點應適當配置測試設備。 

   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有異動者，審驗機構應檢附異動資料，報請本會備

查。 

   本會得不定期派員至審驗機構查核，審驗機構不得拒絕之。 

第 八 條  審驗機構辦理個別申請案件之審驗人員，不得為其或其所隸屬執業機構／審驗機

構所規劃、設計、簽證、監造、施工、維護、管理或檢測案件辦理審查或審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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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點、收件窗口或審驗人員如有增減或其他異動情形，審驗機構應檢附異動受

理點、收件窗口或人員基本資料，按月報請本會備查。 

   審驗機構有下列以下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會得令審驗機構暫停辦理審查及審驗業

務： 

一、受理點異動致不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之最低設置數規定。 

二、審驗人員出缺未補實致不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最低員額規定。 

   前項經本會暫停辦理審查及審驗業務之審驗機構，得於受理點或審驗人員補實後，

檢附受理點或審驗人員基本資料，報請本會准予恢復辦理審查及審驗業務。 

第 九 條  本會與審驗機構簽定之委託契約，期間為五年。委託契約關係消滅時，審驗機構

應將受理審查及審驗案件相關案卷資料，於委託終止日起一個月內移交本會。 

   前項契約期間屆滿或經依前條第三項暫停者，審驗機構不得再受理新申請審查及

審驗業務。但已受理申請審查及審驗之案件，應繼續辦理至完成審查或審驗為止。 

   委託契約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之二個月內，審驗機構得申請辦理續約，本會得視

需要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辦理審查及評鑑。 

第 十 條  審驗機構受理審查及審驗案件時，應依本會所定收費標準收取審查費及審驗費；

本會另按委託契約議定標準核支審驗機構委託費用。 

   前項審查費及審驗費，審驗機構應於收訖日之次日依本會所定方式解繳國庫。 

第 十一 條  審驗機構違反第七條、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十條規定，本會得予警告並限

期改善。 

第 十二 條  審驗機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會得終止委託契約。其未完成之審查及審驗

案件，應交由本會另行指定之審驗機構辦理： 

一、審查及審驗作業有虛偽不實，且情節重大。 

二、違反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情事。 

三、 違反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經本會責令暫停辦理審查及審驗業

務，且未於三個月內補實。 

四、違反第七條規定，經本會警告並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五、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經本會警告並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六、違反第十條規定，經本會警告並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七、違反第十條規定情節重大。 

八、其他依委託契約約定得終止之情形。 

第 十三 條  審驗機構有違反本辦法或委託契約之情事者，本會除依前條規定處理外，另依委

託契約所定違約條款辦理。 

第 十四 條  審驗機構違反第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者，於委託契約屆滿之日起二年內，不

得重新申請擔任審驗機構。 

   審驗機構經依第十二條規定終止委託者，於終止日起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擔任

審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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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受委託或終止委託之審驗機構名稱，由本會公告之。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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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